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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碳中和”事件点评     
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》公布，碳市场政策再下一城 
 

 2024 年 02 月 05 日 

 

➢ 事件：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，公布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

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，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➢ 《条例》为碳市场提供明确法律依据。碳排放权交易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

重要政策工具；截至 2023 年底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纳入 2257 家发电企

业，累计成交量约 4.4 亿吨，成交额约 249 亿元。生态环境部负责人表示，该领

域立法位阶较低，权威性不足，难以满足规范交易活动、保障数据质量、惩处违

法行为等需要；《条例》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管理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。 

➢ 确立“以生态环境部主导，多部门协调”的碳市场监管体系，政策高度较高。

《条例》明确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的监督管

理工作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相关监管工作；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相关监管工作。控排范围方面，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务院

发展改革等有关部门共同制定。交易及登记机构方面，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务院

市监部门、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监管。配额分配方面，

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控排目标，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年度碳排放配

额总量和分配方案，向本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发放碳排放配额。 

➢ 以数据质量管理为重点，激发碳市场内生动力。可靠的数据质量是碳排放权

交易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，《条例》明确了各级相关主管部门、重点排放单位、技

术服务机构等多个主体各自承担的数据管理权责和要求。《条例》对数据质量的

要求有助于有利于改善市场交易活跃度并促进形成合理碳价。此外，《条例》中明

确提出将加强碳排放权交易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，碳市场数据的置信度、准确

度是与国际碳市场接轨&互认的重要前提；我们判断碳交易市场数据质量的提升

将促进我国碳市场与国际接轨。此文件主要针对碳排放权（CEA）。 

➢ 监管力度大幅趋严，责罚挂钩当前碳价：1）细化监管颗粒度，信息更透明：

重点排放单位需向社会公开其年度排放报告中的排放量、排放设施、统计核算方

法等信息；技术服务机构需按有关规定，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、技术能力和技术

人员。2）监管范围扩大至各参与主体：除控排企业外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

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、技术服务机构等均在《条例》监管范围内，需承担

相应法律责任；3）责罚强度升级：重点排放单位未按照规定统计核算温室气体

排放量、编制的年度排放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遗漏有的：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0 万元

的，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重点排放单位未按照规定清缴其碳排

放配额的，处清缴时限前 1 个月市场交易平均成交价格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

款；拒不改正的，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，可以责令停产整治。 

➢ 不再设立新碳试点市场，逐步引入有偿分配。《条例》施行后，不再新建地

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，排放单位不再参与相同温室气体&行业的地方市场；碳排

放权交易应当逐步纳入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地方碳市场。我们判断地方碳市

场的使命或告一段落，其先试先行的探索为全国碳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。分配制

度方面，《条例》明确指出配额实行免费分配，并逐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分

配方式。分配方案可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，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、

产业结构调整、行业发展阶段、历史排放情况、市场调节需要等因素进行调节。 

➢ 风险提示：碳市场建设进度不及预期，碳交易市场活跃度不及预期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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